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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 务 汇 报 局 庆 祝 五 周 年 志 庆

( 香 港 ，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)  财 务 汇 报 局 于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假 座 香 港 会 举
行 五 周 年 庆 祝 酒 会 ， 由 财 经 事 务 及 库 务 局 副 局 长 梁 鳯 仪 太 平 绅 士 代 表 财 经 事 务 及 库 务 局
局 长 陈 家 强 教 授 S B S 太 平 绅 士 莅 临 主 礼 。

财 经 事 务 及 库 务 局 局 长 陈 家 强 教 授 其 后 于 完 成 立 法 会 事 务 后 亦 有 到 场 ， 并 于 酒 会 上 感 谢
财 务 汇 报 局 主 席 高 静 芝 女 士 对 领 导 财 务 汇 报 局 工 作 的 承 担 ， 并 在 提 升 企 业 管 治 方 面 加 强
与 政 府 的 合 作 关 系 。

当 天 共 有 超 过 一 百 一 十 多 名 嘉 宾 出 席 酒 会 ， 包 括 四 家 出 资 机 构  ( 公 司 注 册 处 营 运 基 金 、
香 港 交 易 及 结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、 香 港 会 计 师 公 会 及 证 劵 及 期 货 事 务 监 察 委 员 会 ) 的 代 表 、 中
联 办 及 财 经 事 务 及 库 务 局 的 官 员 ︑ 立 法 会 财 经 事 务 委 员 会 成 员 ， 以 及 相 关 监 管 机 构 ︑ 会
计 及 专 业 团 体 及 商 会 的 代 表 。 财 务 汇 报 局 前 任 及 现 任 成 员 ︑ 财 务 汇 报 检 讨 委 员 团 ︑ 顾 问
团 及 程 序 覆 检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亦 有 出 席 酒 会 。

财 务 汇 报 局 主 席 高 静 芝 女 士 于 酒 会 揭 幕 时 致 欢 迎 辞 ， 感 激 来 宾 一 直 以 来 的 支 持 ， 并 表

示 ： 「 我 们 对 财 务 汇 报 局 过 去 几 年 于 业 界 及 公 众 确 立 的 声 誉 及 认 同 感 到 自 豪 。 」

展 望 将 来 ， 高 主 席 表 示 财 务 汇 报 局 会 继 续 就 政 府 为 现 行 核 数 师 监 管 制 度 注 入 新 独 立 元 素
的 改 革 建 议 提 供 全 力 支 持 ， 并 补 充 ： 「 香 港 的 投 资 环 境 预 期 会 继 续 面 临 挑 战 ， 这 更 加 彰
显 本 局 的 监 管 职 能 的 重 要 性 。 」

主 礼 嘉 宾 财 经 事 务 及 库 务 局 副 局 长 梁 鳯 仪 女 士 于 酒 会 上 赞 扬 财 务 汇 报 局 在 香 港 推 广 企 业
管 治 所 作 出 的 贡 献 。 她 表 示 ： 「 倘 若 过 去 五 年 是 日 后 的 指 标 ， 财 务 汇 报 局 在 巩 固 财 务 汇
报 质 素 方 面 将 继 续 担 当 重 要 角 色 ， 这 有 助 加 强 对 投 资 者 的 保 障 ， 以 及 加 深 彼 等 对 香 港 金
融 市 场 的 信 心 。 」 梁 鳯 仪 女 士 亦 感 谢 高 主 席 对 财 务 汇 报 局 作 出 的 贡 献 及 出 色 的 领 导 ︒

酒 会 最 后 以 祝 酒 仪 式 结 束 ， 祝 愿 财 务 汇 报 局 持 续 成 功 运 作 以 及 香 港 金 融 市 场 继 续 繁 荣 。

－  完  －

 

照 片 一



前 排  ( 左 至 右 ) :  行 政 总 裁 甘 博 文 博 士 、 香 港 交 易 及 结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执 行 副 总 裁 及 上 市 科
主 管 狄 勤 思 太 平 绅 士 、 财 经 事 务 及 库 务 局 副 局 长 梁 鳯 仪 太 平 绅 士 、 主 席 高 静 芝 S B S 太 平
绅 士 、 中 联 办 行 财 部 部 长 路 和 平 女 士 、 公 司 注 册 处 处 长 钟 丽 玲 太 平 绅 士 、 香 港 会 计 师 公
会 会 长 包 凯 先 生 、 证 券 及 期 货 事 务 监 察 委 员 会 法 规 执 行 部 执 行 董 事 施 卫 民 先 生

后 排  ( 左 至 右 ) :  前 财 务 汇 报 局 成 员 莫 伟 龙 先 生 B B S ︑ 财 务 汇 报 局 成 员 周 福 安 先 生 、 关

百 忠 先 生 、 潘 祖 明 先 生 、 夏 德 威 太 平 绅 士 及 郑 慕 智 博 士 太 平 绅 士 、 前 财 务 汇 报 局 成 员 钟
悟 思 太 平 绅 士 、 财 务 汇 报 局 成 员 李 国 基 先 生

 

照 片 二

( 左 至 右 ) :  财 务 汇 报 局 成 员 李 国 基 先 生 、 证 券 及 期 货 事 务 监 察 委 员 会 机 构 事 务 部 首 席 财
务 总 监 及 高 级 总 监 温 志 遥 先 生 、 财 务 汇 报 局 成 员 潘 祖 明 先 生 、 香 港 会 计 师 公 会 会 长 包 凯



先 生 、 行 政 总 裁 甘 博 文 博 士 、 财 经 事 务 及 库 务 局 局 长 陈 家 强 教 授 S B S 太 平 绅 士 、 主 席 高
静 芝 S B S 太 平 绅 士 、 中 联 办 行 财 部 部 长 路 和 平 女 士 、 财 经 事 务 及 库 务 局 副 局 长 梁 鳯 仪 太
平 绅 士 、 前 财 务 汇 报 局 成 员 钟 悟 思 太 平 绅 士 、 财 务 汇 报 局 成 员 关 百 忠 先 生

 

编 辑 垂 注

关 于 财 务 汇 报 局

财 务 汇 报 局 是 根 据 《 财 务 汇 报 局 条 例 》 于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成 立 的 法 定 组 织 ︒  财 务 汇 报
局 的 职 责 是 就 有 关 上 市 实 体 可 能 在 审 计 或 汇 报 方 面 的 不 当 行 为 展 开 独 立 调 查 ， 及 就 上 市
实 体 可 能 没 有 遵 从 会 计 规 定 的 事 宜 展 开 查 讯 ︒ 财 务 汇 报 局 由 十 一 位 成 员 组 成 ， 他 们 来 自
不 同 的 专 业 ， 而 包 括 主 席 在 内 的 大 部 份 成 员 均 为 业 外 人 士 。 如 欲 查 询 更 多 资 料 ， 欢 迎 浏
览 w w w . f r c . o r g . h k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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